
為著召會生活成全下一代 
第一篇 
改變我們事奉的觀念——教導並成全青年人 
讀經：弗四11-16；提後二2，20；三17；腓二22；四9；西一28-29；提後三14 
 
一、我們當前的需要乃是改變我們的觀念和我們的制度；我們必須學習事奉，也學習如何與別人

一同事奉；我們必須記得，不是頂替聖徒，乃是把他們帶進與我們一同的事奉裏—林前十二14-22
；羅十二4-8： 
 

1.​ 我們不該說聖徒沒有能力；問題乃在於我們缺少對他們的成全；我們若肯作成全的工作，

他們的功用就會被帶出來—弗四11-16；林後十三9；參路十九13。 
2.​ 他們必須被成全，不只是聚會、聽信息、並幫忙照顧一些事務；這些事不能把聖徒的興趣

和功用發揮出來—參太二五15。 
3.​ 很可惜，我們既沒有學會如何把聖徒帶進事奉，也沒有學會如何成全聖徒；反而我們凡事

都自己作，因此不知不覺地頂替了聖徒—參啟二6，15： 
（1）因著我們沒有教導新人如何帶別人盡功用，他們就會重複我們凡事自己作的模式；過了一段

時間，他們手中的工作也會停頓下來。 
（2）我們作事的時候會學習，但我們教導別人的時候學得更多；我們若不教導別人，我們的學習就

是不完全的；當我們教導別人時，我們就被迫徹底地考量事情—提後二2；弗四11-12。 
 

4.​ 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制度，也必須改變我們的觀念；我們必須教導並訓練聖徒，使他們成

為有用的；否則，無論我們傳多少福音，都很難有繁增—參啟二6，15。 
 

一、我們在青年工作中，必須注意一個基本的點，就是必須把青年人帶進與我們一同配搭的工作

裏—林前十六10；腓二19-22： 
1.​ 無論我們作甚麼，都不該頂替別人；然而，我們常常自己作工，因而頂替了別人；這是天然

作工的方式；我們需要積極，學習如何在從未踏進校園的情形下，在學校裏傳福音—腓二

22。 
2.​ 無論我們在那裏事奉，都必須應用這個原則；工作必須是屬於聖徒的，甚至一個地步，是

工人受聖徒請求來幫助，而不是依賴工人包辦一切。 
3.​ 為著產生一位有用的弟兄，我們必須花幾個月的工夫在他身上，藉著在他身上作工，直到

他有負擔在他的學校傳福音—參帖前一5-8： 
●​ 我們應當花時間與他交通、與他一同喫飯、帶領他禱告，直到這位年輕弟兄開始愛主、得

復興，並且願意在他的學校傳福音—腓二22。 
●​ 我們必須在青年人身上作工，直到他們被興起來，並且在工作上比我們更火熱、更認真—

西一28-29。 
●​ 我們若這樣事奉，每一所學校都會向我們敞開；無論是大學生或是初中生，都能藉這樣的

方式得著。 
 
二、在每一所學校裏，我們都必須產生一些非常有負擔的青年聖徒，而我們只是在遠處扶持並供

應他們—弗四11-12，16： 
1.​ 一面，我們不該怕讓別人事奉；但另一面，我們也必須留意他們；也就是說，我們必須監督

—徒二十28；多一7；參彼前二25： 



(1)​當我們把事情交出去之後，應當站在後面觀察情形；這會使我們看見那人作得如何—參腓

一1。 
(2)​我們應當有把握，經過多年觀察、聽見並學習之後，聖徒是能夠擔負責任的；我們應當放

心把事情交在他們手中；聖徒所需要的，不過是一點引導—腓四9；提後三14。 
2.​ 這個供應不該是以帶領學生聚會的方式來作，而這種供應也不能藉著單單釋放信息來達

到；我們所供應的，必須應付學生真實的需要： 
(1)​當年輕聖徒來尋求幫助時，我們應當隨時預備好幫助他們；如果我們不能幫助他們，他們

就不會再來尋求幫助。 
(2)​如果年輕聖徒學到一些可以應用的事，他們就會再回來尋求更多幫助；那時我們就能給他

們進一步的帶領。 
(3)​到了這一步，這工作就成了學生與工人一同擔負的；因為學生在學校裏實行，而工人按著

需要幫助；我們若這樣作工，要得著一所學校就很容易。 
 
三、在工作中並在召會中，我們衡量的標準，不在於我們是否有能力，乃在於我們能產生多少有

用的人；成功的標準不在於我們能作成某件事；標準乃在於我們能成全並產生多少有用的人—提

後二2；弗四12。 


